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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銀行妥採保全或追加設押。為加強催理，以系統分類管理逾期案件，適時函請授信銀行妥

採相關催理措施，並持續追蹤辦理情形，實施各項管控措施增加逾期案件之收回款，以降低

信保基金代位清償款項。 

二、借戶停業後銀行就逾期案件對主從債務人訴追取得執行名義，若經一段時間催討無效時，始得

向信保基金申請代位清償，經代償後案件銀行仍應繼續積極催討，且對於評估無實益之借保

戶財產適時重新評估，並追查借保戶有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或薪資，俾得執行取償。 

三、對於經信保基金代位清償，銀行已轉銷呆帳，且經催討後評估收回無望之案件，銀行始委託專

業催收機構催收。如 103 年底銀行委外催收代償餘額僅占整體代償餘額 5.6%，一般銀行支付

委外單位費用，以收回金額之 18%至 23%核計，而信保基金僅訂 15%為給付上限，並且逐案

審核委外催收代償案件收回匯還款，確認皆非屬銀行委託催收前之「分期償還中之債務人」

、「金融機構評估有執行實益之不動產」及「已查得之債務人之薪資債權」等，提升催收績

效及增加債權收回之目的，目前委外催收代償案件每年約收回 2 千萬元至 3 千餘萬元債權。 

四、另信保基金 104 年度預算案營運方針所列 20%收回率，係指新發生逾期案件逾期後「代償前

」之收回比率，102 年及 103 年預算目標收回率均為 20%，實際執行收回率分別為 22.35%及

26.41%。 

（九十）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就加強南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

症（MERS-CoV）疫情因應作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571） 

鄭委員就加強南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（MERS-CoV）疫情因應作為所提質詢，經

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南韓 MERS-CoV 疫情，本部疾病管制署（下稱疾管署）已於 5 月 22 日成立應變小組，

並立即召開傳染病防治網指揮官會議，訂定強化疫情監視與風險評估、提升檢驗量能、加強

邊境管制、完備醫療體系、拓展國際合作、持續多元風險溝通等 6 大防治策略，且擬定境外

移入個案 3 種可能情境的 3 套因應措施。 

二、疾管署因應南韓 MERS-CoV 疫情之防治措施重點如下： 

(一)提升南韓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，並針對從南韓入境的旅客，全面發放健康管理須知，必

要時進行登機檢疫。 

(二)要求全國指定收治 MERS-CoV 病患的 6 家應變醫院及其他醫療院所，全面檢視防護裝備

，進行模擬演練。另發布通函，請全國醫師提高警覺，看診時務必詢問個案旅遊史、職

業史、接觸史及群聚史（TOCC），並加強感染控制措施，如發現疑似個案應儘速通報衛

生單位。 

(三)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例（IHR）之連繫窗口即時接收第一手情資，另派遣防疫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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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前往南韓拜會該國衛生單位及醫師，深入瞭解實際發展情形，並對當地僑民進行衛教

溝通。 

(四)持續利用多元管道進行民眾衛教溝通，並結合旅遊業者，對前往流行區的旅客加強衛教

，提醒民眾勿接觸駱駝或生飲駱駝等動物奶，避免前往醫院，注意呼吸道防護及手部清

潔；返國時（後），如出現發燒等症狀，應主動告知檢疫人員或戴上口罩儘速就醫，並

告知醫師接觸史及旅遊史。 

三、本部將持續嚴密監控疫情發展，並視疫情變化適時調整應變層級與因應策略，確保國內防疫安

全，維護國人健康。 

（九十一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郁方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2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5-573） 

林委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案委員提案為維護臺北市「九號基地」居民權益，相關單位應研擬辦法，將「經核定不辦理

改建基地內之違占建戶，國防部於進行都市更新時所分回之房地，得優先價售 1 戶予原基地

內違占建戶」。 

二、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（以下稱眷改條例）第 23 條規定：改建、處分之眷村及第四條之不

適用營地上之違占建戶，主管機關應比照當地地方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標準，由改建

基金予以補償後拆遷，提供興建住宅依成本價格價售之，並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比照

國民住宅條例規定，提供優惠貸款。但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，實施者應依都市更新條

例之規定，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拆遷補償或安置，並經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者不適

用之。 

三、查「九號基地」土地已納入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土地清冊」計價，故現住戶仍須依國軍老

舊眷村改建條例暨相關規定辦理違占建補件，並依臺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

救濟自治條例辦理拆遷補償費申領作業。復依行政院民國 98 年 7 月 22 日函示國防部期於民

國 102 年完成改建工程，民國 106 年完成土地處分之目標；另就眷改條例規定違占建戶雖得

價購 26 坪型住宅，然規劃區域已無相當坪數住宅時，其公法上權利已然因該特定物已不存在

，主管機關即無從就不存在之標的為給付。 

四、本案基地後續土地處理原則，將優先檢討設定地上權或公辦都更方式進行活化運用，依眷改條

例第 23 條規定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後，其更新範圍內之違占建戶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

新條例之規定，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拆遷補償或安置。有關參與都更分回房地應優先

價售違占建戶研擬辦法或修法乙節，按都市更新條例對於違占建戶已有相關權利義務之規範

，且考量法律之一致性、穩定性及公平性，建議得納入都市更新條例增修訂第 41 條有關權利

變換範圍內占有他人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事宜條文中，增列「得予價購都更分回之住宅」，


